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二科

承辦人：蔡銘聰  分機2406 

案由：為本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函請修正「臺北市展演

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案，業經審查

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都發局一０九年一月十四日北市都建字第一０八三二七

六五八二號函略以： 

（一）本辦法前經本府九十六年一月九日府法三字第０九五

三三二八九七００號令訂定發布，嗣於一００年三月

二十九日及一０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正。茲參照監察

院一０八年三月十一日院台內字第一０八一九三０一

九四號函檢附之調查報告意見，針對具隱密性及封閉

性之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加強管控機制，以有效落實

監管，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條至第八條及第十條：修正條

文「主管機關」為簡化用語「都發局」。 

2、修正條文第四條、第六條及第七條：依行政院現行法

制體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修正各條文款次之標點符號。 

3、修正條文第三條：各機關、學校無需核准登記或立

案，爰予修正。 

4、修正條文第四條：修正「展演活動」為「臨時展演活

動」。 

5、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修正「勞工安全衛生之相

關計畫」為「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本府勞工

局勞動檢查處」為「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第二項，

修正「複本」為「副本」，以統一用語。 

6、修正條文第六條：為加強監管，修正「於竣工三日 

前」申請現場會勘期限為「於竣工十日前」。修正第



 

一款「舞臺」為「開放性舞臺」及第二款「臨時攤

棚」修正為「展演場所」且無固定壁體或壁體有三分

之二以上採可透視材質。 

7、修正條文第七條：配合第六條之修正，修正第一款及

第二款之用語。 

二、上開修正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修正之：一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

容之必要者。二 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應配合修

正者。……。」尚無不合，本科除就修正條文第六條之

修正內容部分恐不符都發局(本市建管處)回復監察院所

擬之修法方向、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是否有立法疏漏等，

將由都發局(本市建管處)於本案審議時，就相關修法政

策再行說明，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至第七

條部分，按建管處建議意見修正，其餘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都發局修正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表一

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都發局修正「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二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務局法令事務 

第二科修正條文 
都發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都發局修正說明 

法務局法令事務第

二科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府）為管理供展

演所搭建之臨時
性建築物，以維

護公共安全，特

依臺北市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第三

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 ， 訂 定 本 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府）為管理供臨

時展演所搭建之
臨時性建築物，

以 維 護 公 共 安

全，特依臺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三十六條規

定 ， 訂 定 本 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 以 下 簡 稱 本

府）為管理供臨

時展演所搭建之
臨時性建築物，

以 維 護 公 共 安

全，特依臺北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第三十六條規

定 ， 訂 定 本 辦
法。 

本條未修正。 一、關於本條是
否採部分依

職權、部分

依授權訂定
之立法體例

？經洽建管

處表示，本
辦法並無依

職權訂定之

規定，惟考
量本府就臺

北市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
第三十六條

第一項第三

款所指臨時
性建築物，

係視不同態

樣訂定規範
，除本辦法



 

外，尚有臺

北市建築工

程樣品屋及
臨時廣告管

理辦法、臺

北市選舉候

選人申請興

建臨時性競

選辦事處處
理原則、臺

北市公共工

程搭建臨時
工棚工寮處

理方式等，

為明確本辦
法 係 為管理

供展演所搭

建之臨時性
建築物，希

維持第一條

規定文字，
謹此陳明。 

二、另據建管處

表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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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臨時展

演」之定義

，並無規範
展演活動限

於「臨時」

之意，為免

誤解，爰刪

除其贅字。 

三、又本辦法授
權依據為臺

北市建築管

理自治條例
第三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

，爰增列「
第二項」等

文字，以茲

明確。 
四、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

稱都發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都市

發展局。 

修正主管機關增列
本府都市發展局之

簡化用語為「都發

局」。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

展 演 ， 指 各 機

關、學校、依法
登記或立案之團

體及法人為政令

宣導、公益、文

化、社教、休閒

體 健 、 宗 教 慶

典、民俗節慶所
舉辦之展覽、演

出或其他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之活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

臨時展演，指各

機關、學校、依
法登記或立案之

公司、團體及法

人為政令宣導、

公益、文化、社

教、休閒體健、

宗教慶典、民俗
節慶所舉辦之展

覽或演出及其他

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 關 核 准 之 活

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

臨時展演，指經

核准登記或立案
之機關、公司、

團 體 、 法 人 及              

各級學校為政令

宣導、公益、文

化、社教、休閒

體 健 、 宗 教 慶
典 、 民 俗 節 慶              

所舉辦之展覽或

演出及其他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活動。 

因為避免原條文文

字被誤解為限於機

關學校不用經核准
登記或立案者，爰

予修正文字。 

一、經洽建管處據

表示，「臨時

展演」之定義
，並無規範展

演活動限於「

臨時」之意，

為免誤解，爰

依建管處意見

，刪除「臨時
」之贅字。 

二、參照臺北市產

業發展自治條
例第三條第五

款規定：「本

自治條例用詞
定義如：……

五  其他公民

營機構：指除
投資人外，其

他依法登記或

立案之學校，
或主事務所設

於本市之財團

法人、社團法



 

人。」可知，

仍有學校經核

准登記或立案
之情形。復經

洽 建 管 處 表

示，其所欲規

範者，係指各

機關、學校，

不限於經核准
登 記 或 立 案

者，爰按建管

處意見，修正
說 明 欄 ； 又

「公司」依公

司法第一條第
一項規定為社

團法人，為法

人之一種，爰
刪 除 「 公

司 、 」 之 贅

字，其餘條文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展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臨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展一、修正第一項之一、據建管處表示



 

演活動開始二十

日以前委託建築

師，檢附下列書
圖文件向都發局

申請，經核准後

始得搭建展演用

臨時性建築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建築師簽證

表。 

四、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五、搭建展演用
臨時性建築

物之廠商相

關資料。 
六、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

圖 、 立 面
圖、剖面圖

及細部構造

材料圖。 

時展演活動開始

二十日以前委託

建築師（專業部
分應由建築師委

託相關專業技師

辦理），檢附下

列書圖文件向都

發局申請，經核

准後始得搭建臨
時性建築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建築師簽證

表。 

四、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五、搭建臨時性
建築物之廠

商 相 關 資

料。 
六、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

圖 、 立 面

演活動開始二十

日以前委託建築

師（專業部分應
由 建 築 師 委 託          

相關專業技師辦

理），檢附下列

書圖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經核

准後始得搭建臨
時性建築物： 

      一   申請書。 

二   委託書。 
三  建築師簽證

表。 

四  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五  搭建臨時性
建築物之廠

商 相 關 資

料。 
六  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

圖 、 立 面

用語統一為

「臨時展演活

動」。 
二、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規定，

修正第一項主

管機關之用語

為「都發局」

。 
三、依行政院現行

法制體例，法

規款次應於數
字右方加具頓

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修
正各款款次之

標點符號。 

，「臨時展演

」之定義，並

無規範展演活
動限於「臨時

」之意，為免

誤解，爰依建

管處意見，不

予新增。 

二、又洽建管處表
示，第七條規

定申請人於申

請時應檢附「
現況照片」之

目的，在避免

申請人投機於
未取得核准前

擅自搭建或逾

期未予拆除逕
予再次申請等

違規情事，並

作為日後是否
違反第八條規

定構成違章建

築參考資料，



 

七、由結構相關

專業技師簽

證之結構計
算書圖。 

八、  現況照片。 

九、其他經都發

局 認 定 必

要，由相關

專業技師簽
證之設備圖

說。 

圖、剖面圖

及細部構造

材料圖。 
七、由結構相關

專業技師簽

證之結構計

算書圖。 

八、其他必要之

設備圖說。 

圖、剖面圖

及細部構造

材料圖。 
七  由結構相關

專業技師簽

證之結構計

算書圖。 

八  其他必要之

設備圖說。 

本條亦有增列

之必要，建請

增列第八款「
現況照片。」

，原條文第八

款移列至第九

款。爰依建管

處上述意見，

予以修正。 
三、另本文「（專

業部分應由建

築師委託相關
專業技師辦理

）」是否指原

條文第八款規
定之書圖文件

？經洽建管處

表示，實務上
該款之書圖文

件係由都發局

認定有無必要
，例如：機電

設備、消防設

備等之設備圖



 

說，且均要求

應由相關專業

技簽證。爰按
建管處意見，

將本文「（專

業部分應由建

築師委託相關

專業技師辦理

）」之文字刪
除，並於修正

條文第九款修

正文字為「其
他經都發局認

定必要，由相

關專業技師簽
證之設備圖說

。」。 

四、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施

工前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及

消防設備圖說送

臺北市勞動檢查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施

工前將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及

消防設備圖說送

臺北市勞動檢查

第五條  申請人應於施

工前將勞工安全
衛生之相關計畫

及消防設備圖說

送 本 府 勞 工 局         

一、第一項之「勞

工安全衛生之
相關計畫」配

合本府勞動局

網站公告資料

經洽建管處表示

，實務上勘驗合
格係當場發給申

請人會勘紀錄影

本，爰按建管處



 

處及本府消防局

(以下簡稱消防

局)審查通過後，
始得施工。 

     竣工後應向都

發局申請竣工勘

驗 ， 經 勘 驗 合

格，取得會勘紀

錄影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電

及開始使用。 

處及消防局審查

通過後，始得施

工。 
     竣工後應向都

發局申請竣工勘

驗 ， 經 勘 驗 合

格，取得會勘紀

錄副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電
及開始使用。 

勞動檢查處及消

防 局 審 查 通 過

後，始得施工。 
     竣工後應向主

管機關申請竣工

勘驗，經勘驗合

格，取得會勘紀

錄複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電
及開始使用。 

修正本市勞動

檢查處為辦理

第一項審查所
訂「臺北市展

演用臨時性建

築物職業安全

衛生計畫申報

須知」之用

語，修正為
「職業安全衛

生計畫」，俾

用語一致資明
確；另「本府

勞工局勞動檢

查處」之機關
名稱已於一０

二年一月一日

修正為「臺北
市勞動檢查

處」，爰配合

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規定，

修正第一項主

意見修正，其餘

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管機關之用語

為「都發局」

。 
三、修正第二項之

用語統一為

「副本」。 

第六條  搭建下列展演

用臨時性建築物

者，得免依前二
條規定辦理： 

      一、舞臺高度在

一點五公尺
以下、面積

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下，
且自舞臺面

起算之舞臺

背景及頂蓋
在六公尺以

下。 

二、高度在六公
尺以下，無

壁體或各面

壁體均有三

第六條  搭建下列臨時

性建築物者，得

免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但應於竣

工 十 日 前 檢 附              

申請書、土地使
用 權 利 證 明 文

件、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圖、
立 面 圖 、 剖 面              

圖及細部構造材

料圖、消防設備
圖及施工過程建

築師或結構相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之勘驗報告，

向都發局申請現

場會勘，經都發

第六條  搭建下列臨時

性建築物者，得

免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但應於竣

工 三 日 前 檢 附              

申請書、土地使
用 權 利 證 明 文

件、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圖、
立 面 圖 、 剖 面              

圖及細部構造材

料圖、消防設備
圖及施工過程建

築師或結構相關

專 業 技 師 簽              
證之勘驗報告，

向主管機關申請

現場會勘，經主

一、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規定，

修正第一項主
管機關之用語

為「都發局」

。 
二、各款款次增加

頓號，理由同

第四條修正說
明第三點。 

三、依參照監察院

一０八108年3
三月11十一日

院台內字第

1081930194一
０八一九三

０一九四號

函之華山案調

一、考量但書所載

事項非本文之

例外，不宜以
但書體例立法

，爰將但書內

容改置於第二
項。 

二、依建管處提供

之華山案監察
院調查報告建

管處回復表之

建管處意見欄
：「……(三) 

為落實臨時建

築物之監控管
，……本辦法

第六條之臨時

建築物須於竣



 

分之二以上

採可透視性

材質且不得
遮蔽。 

     前項展演用

臨時性建築物申

請人應於竣工十

日前，檢附下列

書圖文件向都發
局 申 請 現 場 會

勘，經都發局會

同消防局檢查合
格，取得會勘紀

錄影本，始得據

以接用臨時水電
及開始使用： 

一、  申請書。 

二、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三、現況圖、位
置圖、平面

圖 、 立 面

圖 、 剖 面

局會同本府消防

局檢查合格，取

得 會 勘 紀 錄 副
本，始得據以接

用臨時水電及開

始使用： 

      一、開放性舞臺

，高度在一

點五公尺以
下、舞台面

積在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
，且自舞臺

面起算之舞

臺背景及頂
蓋在六公尺

以下。 

二、展演場所無
固定式壁體

且高度在六

公尺以下，
或各向壁體

有三分之二

以上採可透

管機關會同本府

消 防 局 檢 查              

合格，取得會勘
紀錄副本，始得

據以接用臨時水

電及開始使用： 

      一  舞臺高度在

一點五公尺

以下、面積
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下，

且自舞臺面
起算之舞臺

背景及頂蓋

在六公尺以
下。 

二  臨時攤棚高

度在六公尺
以下。 

查報告檢討，

屬第六條之臨

時性建築物於
竣工前三日申

請之規定，易

造成實際監管

疑慮，故以修

正為竣工十日

前檢附相關書
面文件向本都

發局申請現場

會勘，竣工後
，經由本都發

局會同本府消

防局檢查合格
後，始得使用

，增加本處審

查及監管案件
時間以符合監

察院加強控管

的原意。 
四、為避免類似華

山案之封閉型

展演場所未受

工3日前申請

核准之規定，

將研擬修訂為
臨時建築物『

搭建前』應將

申請書及設計

圖說送主管機

關『核備』後

方得搭建，並
限期辦理竣工

核准方得……

。」本次僅將
「竣工三日前

」修正為「竣

工十日前」，
與前述所載經

主管機關核備

始得搭建之修
法方向不同，

其理由為何？

第七條規定規
模較小之臨時

性建築物尚須

經核准始得搭



 

圖、細部構

造材料圖及

消 防 設 備
圖。 

四、搭建前之現

況照片。 

五、施工過程建

築師或結構

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之勘

驗報告。  

視性材質且

高度在六公

尺以下。 

管理，本次修

正限開放性舞

台、無固定式
壁體或各向壁

體有三分之二

以上採可透視

性材質者，可

免依第四條及

第五條規定辦
理外，其餘封

閉式、固定式

壁體之臨時性
建築物(如小

木屋)，不論

其高度、面積
大小，強制規

範皆須依照第

四條及第五條
規定辦理，加

強管控封閉型

場所。 
五、修正本條第一

項第一款舞台

名稱為開放性

建，則本條程

序與之相較是

否失衡？此部
分涉及修法政

策說明，建請

都發局於法規

會中說明。 

三、又「開放性」

舞臺係指何種
情形？且說明

欄第五點說明

定義其為「有
三分之二以上

採可透視材質

」與第一款文
字何以不符？

再「展演場所

」是否泛指所
有臨時性建築

物？如是，其

與「臨時攤棚
」範圍較寬之

理由為何？另

第二款「無固



 

舞台，開放性

舞台係指：各

向壁體（舞台
背景除外）有

三分之二以上

採可透視材質

，如設置休息

室、控制室等

設施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為可

透視材質。 

六、修正本條第一
項第二款臨時

攤棚名稱為展

演場所，展演
場所係指提供

展演活動所用

之臨時性建築
物，以符合展

演活動之多樣

性。 

定式壁體」與

修正條文第七

條第二款之「
無固定壁體」

是否相同？其

修正之理由為

何？上開若干

疑義，說明欄

欠缺充分說明
。經洽建管處

據表示： 

(一)開放性舞臺部
分，經考量現

行舞臺之規定

已具開放性，
如舞臺另設有

封閉式休息室

或控制室等臨
時性建築物，

應適用本辦法

其 他 規 定 辦
理，是第一款

「開放性」之

文字，無新增



 

之必要，建議

刪除；至「有

三分之二以上
採 可 透 視 材

質」係指第二

款之情形，修

正說明五係屬

誤載；另新增

「搭建前之現
況照片」部分

之理由，同第

四條建管處說
明二。 

(二)考量「臨時攤

棚」之文義易
生爭議，爰改

以規模大小及

構造型式來界
定第二款之臨

時性建築物；

又為回應監察
院調查報告針

對封閉式小木

屋無須事先申



 

請，如何有效

落實監管之質

疑，爰第二款
之臨時性建築

物，修正為無

壁體，高度在

六公尺以下，

或有壁體，但

每面壁體均採
可透視材質在

三 分 之 二 以

上，且不得遮
蔽，高度在六

公尺以下。 

(三)「展演場所」
係泛指所有臨

時性建築物；

第二款「無固
定式壁體」與

修正條文第七

條 第 二 款 之
「 無 固 定 壁

體 」 ， 均 指

「無壁體」之



 

情形。 

四、爰依上述建管

處意見，修正
第一項各款文

字。另都發局

修正條文第一

項第二款修法

後，已不限臨

時攤棚，使各
類型之展演用

臨時性建築物

只要高度與型
式符合該款要

件，均得按第

六 條 程 序 辦
理，毋須依較

嚴謹之第四條

及第五條程序
取得建築許可

與使用許可，

此部分理由為
何？是否與回

應監察院有效

落實監管意旨



 

相符？尚有未

明，事涉修法

政策，建請都
發局於法規會

中說明，供審

議參考。 

五、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七條  搭建下列展演
用臨時性建築物

者，申請人應檢

附申請書、土地
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設計圖說及

現況照片，向都
發局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為

之 ， 免 依 第 四
條、第五條及前

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一、舞臺高度在

九十公分以

下、面積在

第七條  搭建下列臨時
性建築物者，申

請人應檢附申請

書、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設計圖說及現況

照片，向都發局
提出申請，經核

准後始得為之，

免依前三條規定
辦理： 

      一、開放性舞台

，高度在九
十公分以下

、舞台面積

在三十平方

第七條  搭建下列臨時
性建築物者，申

請人應檢附申請

書、土地使用權
利 證 明 文 件 、         

設計圖說及現況

照片，向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經

核 准 後 始 得 為

之 ， 免 依 前 三              
條規定辦理： 

      一  舞台高度在

九十公分以
下、面積在

三十平方公

尺以下、無

一、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規定，

修正第一項主

管機關之用語
為 「 都 發

局」。 

二、各款款次增加
頓號，理由同

第四條修正說

明第三點。 
三、配合第六條修

正申請項目用

語名稱。 

條文及說明欄配
合前條建管處說

明 (一 )至 (三 )，

酌作文字修正。 



 

三十平方公

尺以下、無

頂蓋，且自
舞臺面起算

之舞臺背景

在四公尺以

下。 

二、無壁體且高

度在四公尺
以下。 

公尺以下、

無頂蓋，且

自舞台面起
算之舞台背

景在四公尺

以下。 

二、展演場所無

固定壁體且

高度在四公
尺以下。 

頂蓋，且自

舞台面起算

之舞台背景
在四公尺以

下。 

二  臨時攤棚無

壁體且高度

在四公尺以

下。 

第八條  展演用臨時性

建築物，應於使
用期限屆滿時自

行拆除完畢。但              

申請人有正當理
由，於使用期限

屆滿前經都發局

同意延長拆除期
限 者 ， 不 在 此

限。 

         違反本辦法規
定擅自搭建展演

用臨時性建築物

或違反前項規定

第八條  供臨時展演所

搭建之臨時性建
築物，應於使用

期限屆滿時自行

拆 除 完 畢 。 但              
申請人有正當理

由，於使用期限

屆滿前經都發局
同意延長拆除期

限 者 ， 不 在 此

限。 
         未依本辦法規

定擅自搭建臨時

性建築物或違反

第八條  供臨時展演所

搭建之臨時性建
築物，應於使用

期限屆滿時自行

拆 除 完 畢 。 但              
申請人有正當理

由，於使用期限

屆滿前經主管機
關同意延長拆除

期限者，不在此

限。 
         未依本辦法規

定擅自搭建臨時

性建築物或違反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

條規定，修正第一
項主管機關之用語

為「都發局」。 

一、第一項刪除「

臨時」之贅字
，並酌作文字

修正，理由同

第三條建管處
說明一。 

二、另第二項所定

未依本辦法規
定擅自搭建臨

時性建築物者

，以違章建築
論，似未包含

違反現行條文

第五條第二項



 

者，以違章建築

論處。 

前項規定者，以

違章建築論處。 

前項規定者，以

違章建築論處。 

或第六條規定

擅自使用展演

用臨時性建築
物之情形。惟

是否係立法疏

漏而有修正之

必要？建請都

發局併於法規

會說明。 

第九條  展演用臨時性

建築物申請延展

使用期限者，應
於原核准使用期

限內，依本辦法

規定重新提出申
請。其使用期限

併計原核准使用

期限，除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外，以不

超過六個月為限
。 

 依前項規定申

請延展使用期限

第九條  臨時性建築物

申請延展使用期

限者，應於原核
准使用期限內，

依 本 辦 法 規 定              

重新提出申請。
其使用期限併計

原核准使用期限

，除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另 有              

規定者外，以不

超過六個月為限
。 

 依前項規定申

請延展使用期限

第九條  臨時性建築物

申請延展使用期

限者，應於原核
准使用期限內，

依 本 辦 法 規 定              

重新提出申請。
其使用期限併計

原核准使用期限

，除目的事業主
管 機 關 另 有              

規定者外，以不

超過六個月為限
。 

 依前項規定申

請延展使用期限

本條未修正。 第二項配合第四

條 建 管 處 說 明 (

二 )修 正 「 第 八
款」為「第九款

」；其餘條文及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者，如設計圖說 

相符，免再檢附

第四條第三款至
第九款規定之書

圖文件。 

者，如設計圖說 

相符，免再檢附

第四條第三款至
第八款之書圖文

件。 

者，如設計圖說 

相符，免再檢附

第四條第三款至
第八款之書圖文

件。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格式，由都發

局另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格式，由都發

局定之。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

表格式，由主管

機關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條規定，修正

第一項主管機關

之用語為「都發
局」 

條文及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依法從事競

選活動或舉辦

合法集會遊行
而須搭建臨時

性建築物者，

準用本辦法之
規定。 

第十一條  依法從事競

選活動或舉辦

合法集會遊行
而須搭建臨時

性建築物者，

準用本辦法之
規定。 

第十一條  依法從事競

選活動或舉辦

合法集會遊行
而須搭建臨時

性建築物者，

準用本辦法之
規定。 

本條未修正。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